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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0/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30091.htm （一九六六年一月八

日） 国务院原则同意劳动部提出的《关于搬迁企业单位职工

工资和劳保福利待遇问题暂行处理办法》，现在发给你们，

请依照执行。在执行中有何问题，请随时报告。并请劳动部

注意执行情况，经常向国务院反映。 劳动部关于搬迁企业单

位职工工资和劳保福利待遇问题暂行处理办法 关于搬迁企业

单位职工的工资、劳保福利待遇问题，国家经委一九六四年

十二月一日《关于搬厂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和国家

建委一九六五年八月召开的全国迁建工作会议，都作了原则

规定。现在为了便于各地区、各部门具体贯彻执行，提出以

下暂行处理办法：一、 搬迁企业单位职工的原工资标准高于

迁入单位（地区）的工资标准的，暂时仍执行原工资标准；

低于迁入单位（地区）的工资标准的，应执行迁入单位（地

区）的工资标准。如果迁入地区没有同类产业时，可以参照

迁入地区相近产业的工资标准进行比较和确定。 搬迁企业单

位的学徒和见习生（大、中专学校毕业生）的原生活补贴和

临时工资待遇高于迁入地区的，暂时仍执行原待遇标准，在

生活补贴提高或者定级时，改按迁入地区的标准执行；低于

迁入地区标准的，按迁入地区标准执行。学徒、见习生期满

转正定级时，一律按迁入地区工资标准执行。 搬迁企业单位

，从迁入地区当地调入和新招收的职工的工资待遇，都按迁

入地区的工资标准执行。 搬迁企业单位职工原来领取的保留



工资，可以暂时不动，待今后调整工资时，再随着本人工资

的增加相应抵销。二、 搬迁企业单位职工的奖励制度，凡是

原单位并入当地企业的，应该按照当地的有关规定执行；搬

迁后仍保持独立建制的企业单位，如果执行迁入地区的规定

确有困难时，也可以暂按原来的规定执行。三、 搬迁企业单

位职工的各种津贴、补贴和劳保福利待遇，都按照迁入单位

（地区）的规定执行。 原来享受地区生活费补贴、地区津贴

、林区津贴待遇的搬迁企业职工，迁到没有上述三种补贴、

津贴的地区，而其同居家属仍留居原地的，可以仍发给原上

述补贴、津贴标准的５０％。如果由补贴、 津贴标准高的地

区迁到标准低的地区， 而同居家属仍留居原地的，除了执行

迁入地区的标准以外，还可以发给两地标准差别的５０％。 

职工同居家属仍留居原地的，原来享受的医疗待遇和职工原

来享受的冬季取暖补贴，可以暂按原有规定继续享受，费用

由迁入单位开支。四、 搬迁企业单位的职工和经领导批准暂

同迁往的同居家属，在迁往途中的工资、车船费、行李搬运

费、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等待遇，一律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规

定执行。五、 搬迁企业单位职工连家迁去安家有困难的，可

以发给安家补助费，标准为职工、家属每人５元， 每户不超

过３０元， 费用由搬迁费中开支。未与职工同时迁去的同居

家属，以后迁去时，也可以享受这项待遇。六、 搬迁企业单

位职工的探亲假待遇，仍按照国家关于职工探亲假待遇的现

行规定执行。七、 搬迁事业单位的职工和从其他地区零星调

入搬迁企业单位的职工，其工资、劳保福利等待遇，也参照

上述对搬迁企业单位职工的有关办法办理。搬迁事业单位职

工的安家补助费，没有搬迁费的可在事业费中开支。 处理搬



迁企业职工的工资，劳保福利待遇问题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

作，搬迁单位多，职工人数也较多，又多是搬迁到边远、偏

僻的地区，生活条件差，为此，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有关地

区和部门，必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教育职工服从国家需要

。同时，对于职工的实际困难，也应尽可能给予解决，以利

于搬迁工作的进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